
 京津唐电网参与跨区域省间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差额收益分配方案

为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水平，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开展跨区域

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试点工作的复函》（国能监管〔2017〕49 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继续开展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试点

工作的复函》（国能函监管〔2018〕106号）等文件要求，京津唐电网参与由国

网调控中心组织的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电力现货交易。为保障市场稳步运

行和企业公平参与，我局在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制定如下差额收益分配方案，

请遵照执行。

一、差额收益的计量

电网企业参与跨区域省间富余可再生能源现货交易，所购买可再生能源电量

成交价低于本地火电上网价格或本电网联络线购电价格。因此，国网北京、天津

和冀北电力公司通过参与现货交易，将产生部分的差额收益。其具体计算方法如

下：

差额收益=（购电均价-现货交易购电价格）×现货交易电量。

其中，购电均价为北京、天津及冀北公司当月向国网华北分部及调度范围内

火电企业的购电均价。

二、管理方式

华北电力调控分中心根据“统一平衡、分省申报”的原则组织参与。国网北京、

天津、冀北电力公司通过现货交易向区外购电后，由华北电力调控中心汇总月度

现货交易电量等信息，财务部门在结算月度电费时一并结算，并向国家能源局华

北监管局、当地电力主管部门报送当月差额收益分配总量、“点对网”机组、域内

机组所获收益等信息。电网企业对于现货交易相关购电成本应单独计量。

三、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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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市场初期，差额收益暂按 1:1:2 的比例向京津唐电网“点对网”发电机组、

京津唐电网域内发电机组及相关电力用户分配。待交易开展后根据各方意见适时

调整。

域内各发电机组获得的差额收益，应在京津唐电网范围内根据机组调峰贡献

及开展灵活性改造的投入确定。域内用户获得的差额收益，应由当地主管部门根

据其参与错避峰、电力需求侧响应的情况进一步研究确定。

分配给“点对网”发电机组、京津唐电网域内发电机组的收益纳入京津唐电网

并网发电厂调峰辅助服务管理体系，根据每日调峰贡献率的比例分配给调峰贡献

率为正值的发电机组。具体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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